附件

福建省湄洲湾职业技术学校
学生公寓住宿费收费标准

计量单位：元/生·学年
	公寓名称
	居住人数
	收费标准

	
	
	住宿费
	空调费
	小计

	1-6号楼
	8人间
	600
	50
	650

	7-8号楼
	4人间
	900
	100
	1000

	7-8号楼
	8人间
	600
	50
	650

	20号楼
	8人间
	600
	50
	650

	19号楼
（普通宿舍）
	10人间
	500
（按原收费标准执行）
	50
	550

	备注
	1．学生公寓的空调费收费标准，严格按照《福建省高等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公寓收费管理暂行办法》（闽价费〔2012〕567号）规定执行。
2．没有安装空调的学生公寓，不得收取空调费。





  抄送：湄洲湾职业技术学院，市市场监管局，福建省湄洲湾职业技术学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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